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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传票及民事起诉状和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民事起诉状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起诉状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公司控股子公司） 

 涉案的金额：尚欠的工程款、逾期支付工程款违约金、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

退还履约保证金及延误工程损失等五项合计 19401717.46 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暂时无法确定 

二、民事裁定书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财产保全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公司控股子公司） 

 涉案的金额：土地使用权价值人民币 19401717.46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暂时无法确定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

转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签发的(2017)桂 0127 民初 3007 号传票、民事起诉

状及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传票的主要内容 

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要求绿洲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 15：30 分到法院开庭审理，案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二、民事起诉状的主要内容 

原告：黑龙江牡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秋，董事长。 



住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东路荣街 29 号，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31000100036285。 

被告：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起盈，董事长。 

住所：南宁市南建路 26号，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6648231491。 

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尚欠的工程款为 9732344.52 元、逾期支付工程款违约金

1047609.87 元、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 973234.5 元、退还履约保证金 419043.95 元及

延误工程损失 4080899.22 元、因终止合同而造成的未做部分管理费及利润损失

3148585.4元等合计 19401717.46元。 

事实与理由： 

2011年 10月 11 日，黑龙江牡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牡丹江市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牡安公司”）中标承建由绿洲公司建设的 30万吨/年烧碱及 32万吨/

年 PVC 项目厂区围墙土建施工及一次水区域土建、安装工程、双方签订《施工合同》

约定，承包人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厂区围墙 24个月，其他 120 个日历天。 

上述系列合同签订后，牡安公司随即按照绿洲公司的要求进行施工。进场施工后，

由于绿洲公司原因，未能完成厂区内的拆迁、征地，导致未能提供施工作业面，导致

牡安公司未能按计划进行主体工程施工。甚至出现了暂时停止施工、缓建的情况，导

致原告施工人员及机械设备反复进场、撤场。2014 年 7 月 21 日，绿洲公司发出终止

项目施工合同的函件。后经双方多次协商，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签订了《施工合同补

充协议（一）》，同意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终止一次水施工合同，剩余工程不再进行施

工，对已完工程进行竣工（完工）验收及结算。 

双方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进行了验收，牡安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向绿洲公司

提交了工程结算审核资料，但是绿洲公司收到结算资料后以资料不全需要补充为由拒

绝进行工程结算。 

原告方已向被告多次发函催促支付工程款、退还履约保证金、支付延误工程损失

以及赔偿因终止合同而造成的未做部分管理费及利润损失，但被告方至今未支付。 

原告认为，原告作为涉案工程的承包人，已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施工，而被告却未

依约向原告方支付工程款。根据《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解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施工合同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所欠工



程款及相应利息、退还履约保证金、支付延误工程损失以及赔偿因终止合同而造成的

未做部分管理费及利润损失，且原告对其承建的上述涉案工程项目均享有工程价款优

先受理权。 

三、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申请人：黑龙江牡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秋，董事长。 

住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东路荣街 29 号，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31000100036285。 

被申请人：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起盈，董事长。 

住所：南宁市南建路 26号，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6648231491。 

诉讼请求： 

申请人黑龙江牡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年 9月 5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

民法院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人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南

宁六景工业园区内 12-01-9013 号、12-01-9015 号、12-01-9016 号土地使用权以价值

人民币 19401717.46 元为限额进行查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于 2017年 8月 31日出具编号为 PZDM201745010000000288 的保单保函，为申请人黑龙

江牡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供担保，保险金额为 19401717.46 元。 

受理情况： 

2017 年 9 月 7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发出《民事裁定书》[(2017)桂

0127民初 3007号]。 

法院认为，申请人黑龙江牡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结合申请

人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财产保全价值为 19401717.46 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登记在被申请人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南宁六景工业园区的

12-01-9013 号、12-01-9015 号、12-01-9016 号土地使用权以人民币 19401717.46 元

为限额进行查封。查封期间，由被申请人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管理及使用。

非经本院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损毁、租赁、赠与、抵押或用作其他

担保。 



本裁定财产保全的标的物，若为银行存款，财产保全期限为一年；若为动产，则

财产保全期限为二年；若为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则财产保全期限为三年。当事人若

需继续财产保全的，须在财产保全期限届满七日前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逾期申请的，

本裁定所保全的财产自行解除保全。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申请人黑龙江牡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预交。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收到裁定书之日起 5 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

停止裁定的执行。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该案件处于诉讼阶段，尚未有审理结果，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公司将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不存在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27 日 

 


